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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 
試題評析 

本年度高考三級經建行政類科的商事法科目，延續去年公司法佔40％比重的配分模式，因此在作答篇幅及

深度上，與其他三科目考題都必須作一定程度的區隔。綜合觀察98年度起連續三年公司法都有較高配分比重的

趨勢（98年度為30％），也可預測此種模式在近幾年內應會繼續維持。 
在題目實質內容方面，今年商事法一科四題中皆有考點數量不多，案例事實單純的傾向，並且除保險法之

考點較為冷門外，其他各題考點，皆未超出一般評估的準備範圍內，因此除了相關法條的涵攝外，如何掌握

「小題大作」之作答技巧，旁徵博引相關內容以豐富答題內容，將是與其他考生分出高下的重點。 

 

一、A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項目為零售批發、百貨貿易，並在B百貨公司設有專櫃販售歐洲精品。A公

司總經理甲與C公司簽訂出售A公司全部所持有之B公司股權5,000萬股，總值為6億元之股份買賣

契約，該股票占A公司總產值大約百分之五十。請問本件買賣契約是否應分別經A公司、C公司股

東會特別決議同意。（40分） 

答： 
(一)本件買賣契約應經A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 

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以零售批發及百貨貿易為其營業項目，並在B百貨公司設有專櫃販

售歐洲精品。針對A公司擬將其所持有，佔A公司總產值約百分之五十之B公司股權5000萬股，以6億元出

售予C公司之買賣契約乙案，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

產，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而

依題旨，A公司所持有之B公司股份既以佔其總產值約百分之五十，即難謂非屬A公司之「主要部分財

產」，自應由A公司之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方式同意該買賣契約所約定之交易後，始得為之，不得由總經理

甲逕與C公司簽訂相關股權買賣契約。另A公司若屬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且其就同意本件交易所召開之股

東會出席股東之股份總數不足上開定額時，尚得以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

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作成特別決議，擬一併敘明。 
(二)本件買賣契約應無須經C公司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 

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之事項為「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

營運有重大影響者。」按公司法所稱之營業，係指公司內部在經濟上具有獨立性且與其他權利義務可為一

定區分之特定權利義務之總和，A公司所持有B公司股份因此非屬上開營業，而僅為財產，既A公司除該等

股份外仍有其他財產，雖題旨未特別提及購入B公司股份對於C公司營運是否有重大影響，惟題旨所列事實

已不符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之「受讓他人全部財產」之構成要件，自無須再行討論對營運有

重大影響之要件，因此本件股權購買契約，除非C公司之章程有相關之規定，否則依法即無須經C公司股東

會特別決議同意。 
 
二、甲簽發匯票一張給乙，付款人為A，發票日為2011年1月1日，未記載到期日。該票經乙背書轉讓

給丙後，丙於2011年7月15日復將該票背書轉讓給丁。請問該項轉讓之效力為何？（20分） 

答： 
丙將題旨匯票背書轉讓給丁屬期後背書，僅有通常債權轉讓之效力： 
(一)甲簽發付款人為A之匯票一紙予乙，發票日為2011年1月1日而未記載到期日，依票據法第24條第2項之規

定，匯票未記載到期日者，視為見票即付，謹先予敘明。 
(二)依票據法第45條之規定，見票即付之匯票，以提示日為到期日。且同條第2項亦規定票據法第45條之規定，

即「見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應自發票日起六個月內為承兌之提示」於見票即付之付款提示準用之；從

而，依上述票據法規定，見票即付之匯票，若無發票人縮短或延長之特約，則執票人應自發票日起六個月

內為付款之提示。 
(三)該匯票之發票日為2011年1月1日，依上開規定，即應於2011年6月30日前為付款之提示。依題旨，丙於2011

年7月15日復將該匯票背書轉讓給丁，依票據法第66條第1項之規定，見票即付之匯票，以提示日為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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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既該背書已逾提示期間，依票據法第41條之規定，丙對丁之背書即屬到期日後所為背書，故僅有通常

債權轉讓之效力。 
(四)綜上所述，丙對丁之期後背書，仍有權利移轉及權利證明之效力，故丁得於票據法所規定之要件下行使與

丙相同之權利，但依實務及多數學說之見解，期後背書並無權利擔保之效力，故丁不得對丙為追索，而僅

得對丙之前手行使追索權。 
 
三、甲航運公司之貨櫃輪A輪，將乙所託運之貨櫃裝載於甲板上運送，運送過程中因可歸責於A輪之

事由，導致乙之貨櫃毀損。請問甲航運公司應否負賠償責任？（20分） 

答： 
甲航運公司應負賠償責任，但若符合海商法之規定，尚可主張海商法第69條各款之運送人免責事由或第71條第

2項之單位責任限制： 
(一)依題旨甲航運公司將乙所託運之貨櫃裝載於其貨櫃輪A輪之甲板上運送，故甲即屬運送人，乙為託運人，

謹先敘明。本例中因託運之貨櫃係屬託運人乙所有，故就貨櫃本體，亦應視為貨物一件，就貨物於運送途

中所生之損害，運送人原則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依海商法第73條之規定，運送人或船長如將貨物裝載於甲板上，致生毀損或滅失時，應負賠償責任。惟依

學說多數說之見解，此處所稱之「應負賠償責任」，應係指「應負絕對賠償責任」，即不得援引運送人免

責事由或單位責任限制主張免責或責任限制。蓋貨物若裝載於甲板上，發生毀損或滅失之機率較高，為保

障託運人權益，故海商法原則上即透過上開不利益之立法，使運送人勿為甲板運送。惟現代航運中，貨櫃

輪及貨櫃運送之使用甚為頻繁，且一般貨櫃均係裝載於貨櫃輪之甲板上，故一般稱此種「裝載於貨櫃輪甲

板上之貨櫃運送」為「合法之甲板裝載」，即海商法同條但書所稱之「航運種類或商業習慣所許者」，故

仍得在符合其他法定要件的前提下主張免責事由或責任限制。 
(三)依題旨，乙之貨櫃係因可歸責於A輪之事由而毀損，故應有海商法第69條第1款免責事由「船長、海員、引

水人或運送人之受僱人，於航行或管理船舶之行為而有過失」之適用，又該貨櫃運送屬合法甲板運送已如

前述，故若甲航運公司符合其他主張免責之要件，例如：海商法第62條適航性義務、第63條貨物照管義務

等，即可主張免責。縱海商法第69條無相應之免責事由可供甲公司主張，尚可依同法第71條第2項主張單

位責任限制。 
 
四、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就其經營之修車廠可能產生之賠償責任，向乙保險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惟因一時手頭拮据，積欠15萬元保費未繳。嗣因該修車廠機器操作故障，導致客戶丙

受傷。請問乙向丙為給付時，得否扣除甲未支付之15萬元？（20分） 

答： 
乙向丙為給付時，應不得扣除甲未支付之保險費15萬元： 
(一)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就其經營之修車廠可能產生之賠償責任，向乙保險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按所

謂公共意外責任險係屬保險法第90條以下責任保險的一種，主要係針對公共場所管理者的第三人之責任風

險而設計，以保障公共場所經營者或管理人因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損失依法應付賠償責任的保險。 
(二)甲所投保之公共意外責任險既屬責任保險之一，即有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被保險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

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金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例，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金額」規定之適

用，故因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而對被保險人甲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丙，即得直接對乙請求給付責任保險之

保險金。 
(三)保險法第94條第2項之規定係為保障因保險事故發生遭受損害之第三人，故於民國90年修正保險法時增訂；

但此種第三人之性質仍係契約法上之利益第三人，其直接請求權係基於法律規定之特別請求權，並非繼受

自或代位保險人所為之請求，保險人對要保人之保險費請求權，均與該第三人無涉。故保險人乙若先前未

以保險費欠繳而通知要保人（被保險人）甲保險停效，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

對第三人所為之直接給付，尚不得扣除甲未給付之到期保險費，以避免上述保險法第94條第2項所欲保障

因保險事故發生而受損害之第三人權益之立法目的無法達成。 
 

【高分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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